
2022 下半年“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计划公告

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人社职司便

函〔2022〕17号)和《浙江省社会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操

作指南（试行）》（浙人社办发〔2022〕3号）文件要求，我协

会作为首批省属社会评价组织（机构代码:S000033001034），

现面向全省开展“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工作。2022年下半年考试计划公告如下：

一、考试计划

（一）2022 年下半年考试计划

职业

名称
等 级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认 定 科 目
认定费

（元）理论 实操
综合

评审

公

共

营

养

师

四级（中级）

7月 1 日-7 月 31 日 8 月 20 日 是 是 否

265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0 月 22 日 是 是 否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12 月 17 日 是 是 否

三级（高级）

7月 1 日-7 月 31 日 8 月 20 日 是 是 否

385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0 月 22 日 是 是 否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12 月 17 日 是 是 否

二级（技师）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0 月 22 日 是 是 是 580

健

康

管

理

师

三级（高级）

7月 1 日-7 月 31 日 8 月 20 日 是 是 否

385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0 月 22 日 是 是 否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12 月 17 日 是 是 否

二级（技师）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0 月 22 日 是 是 是 580



（二）2022 年 8 月份考试计划

职业名称 公共营养师 公共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

工种编号 4-14-02-01 4-14-02-01 4-14-02-02

评价等级 三级 四级 三级

报名时间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资格审核截止时间 8 月 3 日 8月 3日 8 月 3 日

报名结果公示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准考证下载时间 8 月 11 日-8月 20 日 8 月 11 日-8 月 20 日 8月 11 日-8 月 20 日

考试时间 8 月 20 日 8 月 20 日 8 月 20 日

成绩公示时间 9 月 5 日-9 月 9 日 9 月 5 日-9 月 9 日 9月 5日-9 月 9 日

认定收费标准 385 元 265 元 385 元

二、认定对象报名条件

职业名称

/等级
报名条件

公共

营养师

（四级）

公共营养师（四级/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经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

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正

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5)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公共

营养师

（三级）

公共营养师（三级/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正规培训达

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

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5)具有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6)具有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正规培训达到

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健康

管理师

（三级）

健康管理师（三级/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具有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

（2）具有非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2年以上，经健康管理师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3）具有医药卫生中等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健康管理师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三、认定方式

考试科目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均采用机考形式，

每门科目满分 100 分，成绩皆达 60 分（含）者为合格。

四、报名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具体要求

1
《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申报表》（附件 1）

申报条件填写“序号+条件内容”，粘贴 2寸白底彩照，考生

本人签字。

2
2寸白底彩照

（电子照片）

1、必须是正面、免冠、白底、清晰的本人证件照（拒绝使用

扫描、PS 等处理过的图片）；

2、照片应为 JPG 或 JPEG 格式；

3、以考生证件号码加姓名命名（如“证件号码_张三.jpg”）；

4、文件大于 30K 且小于 2M，像素大于 215*300（宽*高）。



3 身份证扫描照片
1、原件彩色扫描件（JPG 或 JPEG 格式），正反面在 1张；

2、以考生姓名加证件类型命名，如“张三身份证”。

4

学历证书

或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证书

1、原件彩色扫描件（JPG 或 JPEG 格式），学历证书提供毕

业证书即可。缺失毕业证书的，可提供学信网学历证明（带

有效二维码）。

2、以考生姓名加证书类型命名，如“张三学历证书”。

5 培训结业证书
仅申报条件中带有“经本职业等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的考生提交，其他申报条件无需提交。

6
考生报名信息汇总

表（附件 2）

仅团体报名时填写，严格按照该 Excel 表内格式填写，不得

擅自修改格式。

五、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7 月 1 日-7 月 31 日

（一）个人报名

手机下载“浙里办”APP→搜索“技能浙江”→点击

“浙里评”→点击“评价报名”→行政区域(选省本级)→

工种信息（输入职业名称）、评价机构(浙江省健康产品化

妆品行业协会)、选择工种等级→立即报名→完整填写报名

信息（其中“申报条件”须严格按照通知中的条件，填写“序

号+内容”），上传附件证明资料 。

（二）团体报名

团体报名单位请于 7 月 25 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资料发至

协会邮箱 zjhpa2006@126.com。纸质版资料请于 8 月 11 日-8

月 20 日提交或邮寄至协会秘书处。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费家

塘路新天地商务中心12幢 10楼。

认定对象报名通过审核后，协会另行通知缴纳认定费。



六、其他说明

1.为提升认定质量，同一工种、等级认定申请人数不足

20 人，进行资源统筹、调整认定时间，如遇认定量较大等特

殊情况，需分批、分天、延迟考核的，报省技能中心确认后

实施。

2.如遇重大政策变动、认定许可调整及不可抗拒原因，

我们将及时调整（取消）认定计划并按有关规定执行。

联系方式：

王 岩 0571-87231731、15906613974

钱 锋 0571-85871051、13738170558

附件：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2.团体报名考生信息汇总表

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附件 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申报人姓名 性别

白底标准

二寸近照

出生日期 学历及专业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考生类别 □学生 □社会人员

工作单位

现持有证书
信息

□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职业（工种）： 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发证机构：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职称证书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发证机构：

申报信息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等级：

申报科目 □理论 □实操 □综合

申报条件
填写“序号+条件”

工作年限与个人承诺

一、工作年限：

本人从事 岗位已累计工作 年 , 现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评价规范）

申报 （职业工种） 等级认定。

二、个人承诺

我申报参加技能等级认定，为了维护认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平性，现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已阅读并理解《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评价规范）等相关政策及报名须知内容，完全了

解并符合所报考职业等级的条件要求。

2.本人报名填写（提交）的身份证件、学历、现持有证书、专业工作年限等信息及认定期间提

供的证件资料准确、真实、有效，不弄虚作假。

3.本人知道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交费和打印准考证事宜，并清楚知道应按时参加认定，

逾期本人将自动放弃认定。

4.本人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遵守认定纪律和考场规则，遵从认定组织部门的安排，

服从监考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维护认定机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做扰乱报名和认定秩序的

行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

5.如有违纪违规及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人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信息汇总表

机构名称：

考试时间： 认定职业（工种）： 工种等级：

姓

名

证

件

类

型

证件

号码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民

族

文化

程度

手机

号码

考

生

来

源

所在

单位

工

作

年

限

原鉴

定等

级

通

讯

地

址

电

子

邮

箱

申

报

条

件


